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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暂行规定

(1988 年 12 月 6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 111 号文件发布

根据 1994 年 1 月 17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一次修改 根据

2007 年 11 月 23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00 号令第二次修改)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雕塑的建设管理，使城市雕塑建设符合

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，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

定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、公路干线两侧、

广场、公园、风景名胜区和其他公共场所建设城市雕塑，均按本

规定管理。

第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工作

的主管机关，负责贯彻实施本规定。

第四条 建设城市雕塑，由建设城市雕塑的单位（以下简称

建设单位）将拟建雕塑的题材、体量、建设地点、雕塑模型、环

境设计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，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

批；在公共绿地内建设城市雕塑，须先征得市园林绿化部门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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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再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

审查批准，发给城市雕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，方可建设。

第五条 城市雕塑的设计，须由持有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

证书的合格的设计人员承担，未持有设计资格证书的，不得承担

城市雕塑设计工作。

第六条 城市雕塑的施工单位应按批准的设计施工，并保证

施工质量，不得擅自修改设计。

第七条 城市雕塑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须报原批准的

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。对不按批准的设计施工或施工

质量低劣的，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返工或拆除，造成

恶劣影响的，提请其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。

第八条 城市雕塑建成后，由建设单位负责维护和管理，保

持城市雕塑的完好和整洁。

第九条 未取得城市雕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

城市雕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城市雕塑的，按照违法

建设处理。

第十条 公民有爱护城市雕塑的义务。故意损毁城市雕塑的，

由公安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予以处罚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1988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
